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基隆市政府 函
地址：20201基隆市義一路1號

承辦人：沈思吟

電話：02-24301505*112

受文者：基隆市中正區八斗國民小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09年02月06日

發文字號：基府教學貳字第1090204723號

速別：最速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修正後管理規定 (376570000A_1090204723A00_ATTCH2.jpg)

主旨：檢送修正後之「基隆市政府所屬學校師生防範嚴重特殊傳

染性肺炎居家隔離或居家檢疫出勤管理規定」1份（如附

件），請貴校依規辦理師生出勤管理事宜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本案業於本府教育處109年01月31日基府教學貳字第

1090204189號函諒達。

二、因應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具感染風險民眾追蹤管理機制

與介入措施，將介入措施由5類修正為4類，並微調部分內

容，爰同步修正旨揭出勤管理規定，說明如下：

(一)「居家檢疫」部分增列有廣東省及浙江省旅遊史者及小

三通旅客。

(二)另於居家檢疫、健康追蹤、自主健康管理3類之教師，如

於1月25日疫情指揮中心宣布後仍前往湖北省，或2月11

日後於中港澳（或經中港澳）入境者，將不核予公假/病

假派代，病假者將列入年度病假日數。

三、旨揭規定將依疫情指揮中心及教育部相關規定滾動修正。

正本：本府所屬學校

副本：本府教育處國民教育科(含附件)、本府教育處終身教育科(含附件)、本府教育處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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體育保健科(含附件)、本府教育處特殊教育科(含附件)、本府教育處學前暨選聘

科(含附件)、本府教育處督學室(含附件)、本府教育處課程教學科(含附件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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